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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项目基本情况

建设项目名称 衡南县人民医院新增一处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项目

建设单位 衡南县人民医院

法人代表 胡美华 联系人 邓汉洋 联系电话 139 7542 5071

注册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云集街道正德路 469号

项目建设地点 衡南县人民医院南院区第二住院楼一层西侧

立项审批部门 / 批准文号 /
建设项目总投

资（万元）
210 项目环保投

资（万元）
155 投资比例（环保

投资/总投资）
73.8%

项目性质 □新建 改建 扩建 □其他 占地面积（m2） /

应用

类型

放射源
□销售 □Ⅰ类 □Ⅱ类 □Ⅲ类 □Ⅳ类 □Ⅴ类

□使用 □Ⅰ类（医疗使用） □Ⅱ类 ☑Ⅲ类 □Ⅳ类 □Ⅴ类

非密封

放射性

物质

□生产 □制备 PET 用放射性药物

□销售 /

☑使用 ☑乙 □丙

射线装

置

□生产 □Ⅱ类□Ⅲ类

□销售 □Ⅱ类□Ⅲ类

□使用 □Ⅱ类□Ⅲ类

1、项目概述

1.1 医院简介

衡南县人民医院是全县唯一集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急救、保健、康复等各项服

务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，也是湖南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（就业基地）、衡南

县 120急救指挥调度中心、危急孕产妇救治中心、胸痛中心、卒中中心、危重儿童

和新生儿救治中心、麻醉质量控制中心、院感质量控制中心、新生儿疾病筛查基地

和医护人员培训中心。2021年，经湖南省卫生健康委正式批复，同意设置为三级综

合性医院。全院总建筑面积约 6万平方米；开放病床 900余张；在岗人员 749人，

其中高级卫技人员 74人；中级卫技人员 284人；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380余人，

研究生 8人，博士 1人，衡阳名医 2人；硕士研究生导师 2人；特聘专家 12人；

20余人担任省级各类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，30余人担任市级各类医学专业委员会

委员或负责人。衡南县人民医院分为南院和北院 2个院区，本项目位于南院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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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所在的第二住院楼设计于 2002年，2004年前后投入使用，为地上三层

建筑，无地下室建筑，整个建筑为砖混结构。疫情期间，将一层改建为发热门诊，

目前二层空置，三层西侧为儿科门诊，医院拟将第二住院楼一层建设为核医学科，

二层作为医院库房使用，本项目仅将一层西侧发热门诊部分用房改造，其他区域作

为预留区域。

1.2 任务由来

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，提升医院整体的医疗服务水平，扩展医院医

疗服务项目，衡南县人民医院拟对第二住院楼一层西侧发热门诊部分用房进行改

造，设置 1处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，拟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I-131开

展甲亢治疗和甲状腺功能测定，使用 P-32开展核素敷贴治疗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682号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

染防治法》，本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

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，本项目涉及使用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，环境影响

评价报告文件形式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。因此，2025年 9月 20日，衡南县人民

医院委托长沙宏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（委托书见附件 1）。

评价单位在现场调查和收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，按照《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

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》（HJ10.1－2016）的要求，编

制完成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。

1.3 项目概况

（1）项目名称：衡南县人民医院新增一处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项

目

（2）建设单位：衡南县人民医院

（3）建设地点：衡南县人民医院南院区第二住院楼一层西侧

（4）建设性质：扩建

（5）建设内容与规模：本项目拟对第二住院楼一层西侧发热门诊部分用房进

行改造，设置 1处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，拟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I-131

开展甲亢治疗和甲状腺功能测定，使用 P-32开展核素敷贴治疗。本项目核医学科拟

规划建设分装室、甲测室、敷贴室、固废室。储源室、留观室及相关辅助用房，拟



3

重新规划建设通风系统和给排水系统，新建一处放射性衰变池，本项目工程建设内

容及规模见表 1-1。

表 1-1 项目建设主体工程一览表

（6）本项目核医学科拟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为 I-131和 P-32，依据医院提供

的工作量估算：

1、甲亢治疗：医院采取预约制，每天治疗人数 10人，每周工作 2天，每周

一和周三接诊，全年工作 50周，全年治疗人数 1000人，每人最大用药量 3.7×108Bq

（10mCi）。

2、甲状腺功能测定：医院采取预约制，每天检测人数 10人，每周工作 2天，

每周一和周三接诊，年工作 50周，全年检测人数 1000 人，每人最大用药量 3.7×

105Bq（0.01mCi）。

3、敷贴治疗：医院采取预约制，每天最多治疗人数 5人，每周工作 2天，

年工作 50周，每周二和周四接诊，全年治疗人数 480人，每人最大用药量 3.7×107Bq

（1mCi）。

类别 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

主体

工程

核医学科

场所

建设分装室、固废室、储源室、敷贴室、甲亢留观室、甲亢服

药区、患者缓冲间、一更、二更、淋浴间、污洗间、医护缓冲

间和衰变池等；
新建

墙体

使用核素
①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131I开展甲亢治疗和甲状腺功能测定；

②使用 32P开展核素敷贴治疗。

辅助

工程
核医学科 医生办公室、护士值班室、检验室、甲测室等 新建

公用

工程

生活设施 办公及生活设施均利用医院主体工程设施。 依托

供配电 由市政电网供电，依托医院供配电系统。 依托

环保

工程

放射性废

水

核医学科产生的放射性废水排入衰变池中，存放超 180天后排

入医院污水处理设施，最后进入市政管网。
新建

放射性固

废

核医学科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收集于放射性废物桶，转移至

固废室贮存，达到清洁解控水平后，按医疗废物处置。
新建

废气

本项目核医学科控制区拟设置 4套排风系统，1#排风系统为

I-131分装柜单独使用，2#排风系统分别为 P-32分装柜单独使

用，3#排风系统为敷贴室单独使用，4#排风系统为核医学科控

制区内其他用房共用。核医学科控制区内功能用房保持负压防

止气体交叉污染，在每个房间安装防回流装置。

新建

电离辐射
本项目控制区均进行屏蔽设计工程和安全防护设施，满足相关

法规、标准的要求。
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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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I-131药物每周送药二次，P-32每月送药一次，医院根据患者数量和服药

剂量预订放射性药物，每次送药 I-131不超过 100.1mCi，P-32不超过 40mCi。

具体情况详见表 1-2。

表 1-2 新建核医学科使用非密封放射性核素表

核素

名称

半衰

期

性

状

衰变

类型

最大药

量

Bq/人

接诊人

数

人/批

实际日

操作量
Bq/d

年工作

负荷

人/a

年最大

用量
Bq/a

用途

I-131 8.04d 液

态

β衰
变

3.7E+8 10人/批 3.7E+9 1000人/a 3.7E+11 甲亢

治疗

I-131 8.04d 液

态

β衰
变

3.7E+5 10人/批 3.7E+6 1000人/a 3.7E+08 甲测

P-32 14.26d 液

态

β衰
变

3.7E+7 5人/批 3.15E+9 480人/a 1.85E+10 敷贴

治疗

本次评价将核医学科作为一个非密封源工作场所，根据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

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18871-2002）附录 C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规定，放射性核

素的日等效操作量等于放射性核素的实际日操作量（Bq）与该核素毒性组别修正因

子的积除以与操作方式有关的修正因子所得的商。

根据《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》（HJ 1188-2021）附录 A，I-131、P-32均

属于中毒毒性组别，修正因子为 0.1，医疗机构使用 I-131相关活动视为“简单操作”

操作方式有关的修正因子为 1。本项目拟使用的 P-32药液仅进行暂存、分装、转移、

给药、储存等操作，参照《辐射防护手册第三分册辐射安全》表 5.5，分装、转移、

暂存、给药应按“简单操作”考虑，暂存、储存应按“非常简单”考虑。

表 1-3 新建核医学科使用非密封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量

序

号
核素

实际日操作

量（Bq）
毒性组别

修正因子

操作方式

修正因子

日等效最大

操作量

（Bq）

储存/使用地

点

1 I-131 3.7E+09 中毒 0.1 简单 1 3.70E+08
分装室2 I-131 3.7E+06 中毒 0.1 简单 1 3.70E+05

3 P-32 1.48E+09 中毒 0.1 简单 1 1.48E+08

4 P-32 1.48E+09 中毒 0.1 非常

简单
100 1.48E+06 储源室

合计 5.20E+08

经计算，新建核医学科使用非密封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量为：

5.20×108Bq；依据 GB18871-2002 附录 C 中规定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：2.0×107

—4.0×109Bq，因此本项目新建核医学科为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。

操作方式修正因子

毒性组别修正因子实际日操作量
日等效最大操作量






5

（7）人员配备：核医学科拟配备 3名辐射工作人员，均从医院内部调配，仅

从事本科室相关岗位工作，不从事其他辐射工作，人员暂未配备。

（8）建设方案：依据建设单位提供图纸，本项目占地约 500m2（含预留区域）。

医院第二住院大楼为砖混结构建筑，原建筑墙体为 240mm实心红砖墙，建设单位

拟依据设计图纸拆除部分墙体，新建 370mm实心砖墙，或在旧墙体处加砌 120mm

实心砖墙。将整个区域分为一更、二更、缓冲间、淋浴间、P-32敷贴室、分装室、

固废室、储源室、甲亢服药区、甲亢留观室、甲测室、护士站、医生办公室等功能

用房。项目改建前平面图、改建后平面图、拆除墙体平面图和新建墙体平面图见图

1-1、图 1-2、图 1-3和图 1-4。

图 1-1 本项目改建前平面示意图

图 1-2 本项目改建后平面示意图

核医学科控制区

核医学科办公区
核医学科预留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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